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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3_80_E5_91_98_E8_c30_248651.htm 一、报验。分下列几

种情况： （1）在口岸，对列入国家商检部门进出口商检种

类表的进口商品报验，由口岸外运公司或收、用货部门持货

运单据和《进口货物报关单》向口岸商检机构申请办理报验

，由口岸商检机构予以审核、编号登记并在《进口货物报关

单》上加盖 “ 已接受报验 ” 印章，申请人凭以向海关办理

进口报关，海关凭国家商检机构 “ 已接受报验 ” 印章验关

放行，准予卸货。 （2）在货到目的地，对列入 “ 种类表 ” 

的进口商品报验。由报验单位填写《进口商品检验申请单》

，然后向当地商检机构申请报验。报验时应随附下列单据或

证件： （a）对外贸易成交合同（副本）； （b）国外商业发

票； （c）装箱清单； （d）提单； （e）进口货物通知书。 

如果申请检验品质、规格，还须提供国外品质证书、使用说

明书及有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凭样成交的，须提供成交小样

；如需申请残损鉴定的，须提供《货物残损报告单》或铁路

商务记录等有关单证；如需申请数量、重量鉴定的，还须提

交发货人提供的重量明细单、理货清单。上述单证是检验、

鉴定和判断责任方的依据。 （3）未列入 “ 种类表 ” 的进口

商品，由收、用货部门自行组织检验，并将检验结果告知当

地商检机构。加发现质量、数量等问题，应保持现状，并向

当地商检机构申请报验。 二、检验、出证。商检机构受理上

述报验申请后，进行检验、出证。并在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的

索赔期限内检验完毕。经检验合格的，签发《检验情况通知



单》；不合格的，签发《检验证书》，由收、用货部门送订

货公司办理对外索赔。以进口设备为例，步骤如下： （1）

验收准备：督促收、用货单位 做好验收准备，主要包括成立

指挥，运输、验收、安装调试、档案、保卫等工作内容的临

时验收小组，收集、翻译进口设备的各种资料；熟悉资料，

拟定验收方案；培训验收人员；落实货物堆放场地；有国外

厂商技术人员共同验收、安装调试的，还要做好接待准备。 

（2）拆箱检验。在拆箱前，先要查看包装标志与合同、提单

是否相符，再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破损、水渍、油污

等。如发现问题，在详细记载、拍摄照片及收存受损实物后

，立即向当地商检机构申请鉴定，必要时请保险公司人员到

场。如未发现问题，则可开箱进一步查看设备，零部件的装

载，内包装是否完好；根据装箱单核对数量，查看外观有无

锈损。如发现问题，按上述办法办理。 〖说明〗 1．进口商

品规定有索赔期限，故检验工作必须在合同规定的索赔期限

内进行。收、用货部门向商检机构申请报验，应考虑商检机

构检验、出证的时间。如在检验中发现质量问题，并估计在

索赔有效期内不能完成检验、鉴定的，收、用货部门应及时

与订货公司联系，对外办理延长索赔期或保留索赔权。超过

索赔期限而又未提供延长索赔期或保留索赔权依据的，商检

机构有权拒绝受理检验。 2．一般进口设备在合同中均订有

品质保证条款。在品质保证期内，发现非操作、保养、维修

不当而造成的质量问题，可申请商检机构复验。 3．进口商

品在口岸卸货时，发现商品残损或数量短少，口岸外运公司

或收、用货部门应向口岸商检机构申请报验并给予鉴定、签

证。在口岸检验、鉴定有困难的，由口岸商检机构办理易地



检验手续，由收、用货部门向当地商检机构申请办理检验、

鉴定、签证。没有办理易地检验手续的，当地商检机构一般

不予受理检验。 4．进口商品合同中规定由售方来我国共同

检验，或在到货后发现问题确属售方责任、需经售方派人会

同检验的，一定要在合同规定的检验地检验。 5．进口机动

车辆的使用者，在办理行车执照前，先进行验收，并向当地

商检机构办理进口机动车辆登检手续。经登检后，发给《进

口机动车辆检验通知单》，凭此向交通监理部门办理行车执

照。 6．重要的进口商品和大型的成套设备，收货人依据对

外贸易合同约定，在出口国装运前进行预验、监造或者监装

，商检机构可派出检验人员参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